
 

开源证券 

关于深发工艺红木（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开源证券作为深发工艺红木（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主办券商在对深发红木持续督导期间，发现深发红木存在如下风险事项： 

1、主办券商无法充分审查深发红木 2019 年年度报告的风险 

深发红木定于 2020年 4月 3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由于报告不完整、质量较低、提交时间较晚、企业

配合度较低，且审计报告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审核通过，未能给主办券商预留必

要的审查时间，主办券商审核人员无法充分完成对深发红木 2019 年年度报告的

事前审查工作。 

2、深发红木未能规范履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实际控制人变

更对公司业务稳定和持续经营能力的风险 

2016 年 10 月 30 日，张祝林、陈赛凤、林佩伶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三人

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实际控制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张祝林、陈赛凤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将所持香港骏杰投资有限公司 70%股权

以港币 7,000 元的价格转给林佩伶。 

本次股权转让后，林佩伶持有香港骏杰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香港骏杰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深圳艺深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深圳艺深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持有深发工艺红木（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62.4%的股权。林佩伶为张祝林、

陈赛凤儿媳，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林佩伶。 

根据林佩伶提供的简历，林佩伶自 2015 年 8 月至今，任艺深文化法定代表

人；2016 年 10 月至今，任深发红木董事，除此之外，林佩伶并无相关行业经验，

也没有企业管理经验，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可能影响公司业务稳定和持续经营能

力。 

深发红木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经主办券商督导，深发红木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深发工艺红木（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变更公告（补发）》（公告编号

2020-019）。 

主办券商已经履行对深发红木的持续督导义务，不断督促深发红木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并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变更对深发红木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3、深发红木未能规范履行披露仲裁进展的信息披露义务 

申请人钟培金于 2019年 4月 4日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诉称 2014

年 11 月 5 日张祝林、陈赛凤向钟培金借款，2015 年 12 月 23 日钟培金与张祝林、

陈赛凤及深发工艺家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发有限”，系深发红木

前身）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截至 2018 年 8 月 23 日尚欠本金 1,180 万元及

利息，要求第一被申请人张祝林、第二被申请人陈赛凤及第三被申请人深发工艺

红木（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归还欠款。 

2019 年 4 月 4 日，申请人钟培金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财产保全。广东省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4 月 9 日作出财保（2019）粤 03 财保 47 号《裁

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张祝林、陈赛凤、深发红木名下的银行

账户、房产、股权以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保全金额以人民币 18,000,000 元为

限。2019 年 5 月 30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张祝林名下 4 套房产。

2019 年 8 月 27 日，张祝林、陈赛凤出具《张祝林、陈赛凤关于涉及仲裁的说明

和承诺》，承诺本仲裁为私人借贷纠纷，将以个人财产偿还债务，与深发红木无

关，如深发红木存在被申请人钟培金要求支付欠款的情形，将自愿以其自有财产

承担欠款及利息，不会对深发红木造成损失。2019 年 8 月 27 日，深发红木披露

《深发工艺红木（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公告（补发）》（公告编号

2019-021）。 

2019 年 9 月 5 日，深圳国际仲裁院作出（2019）深国仲涉外裁 1859 号《裁

决书》，裁决被申请人张祝林、陈赛凤、深发红木偿还申请人钟培金借款本金人

民币 1,180 万元及利息。深发红木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仲裁进展情况，未能规范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经主办券商督导，深发红木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深发

工艺红木（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公告（补发）》（公告编号 2020-020）。 

2020 年 4 月 14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 03 执 1333 号《执

行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或划拨被执行人张祝林、陈赛凤、深发工艺红木（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以人民币 12,315,800 元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申请执行费、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等为限）。深发红木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仲



裁进展情况，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经主办券商督导，深发红木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深发工艺红木（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公告（补

发）》（公告编号 2020-022）。 

主办券商已经履行对深发红木的持续督导义务，不断督促深发红木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4、深发红木未能规范履行对外担保审议程序和履行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义

务 

在钟培金诉张祝林、陈赛凤及深发工艺红木（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一案中，

主办券商从《深发工艺红木（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公告（补发）》

（公告编号 2020-020）的备查文件（2019）深国仲涉外裁 1859 号《裁决书》中

了解到，2015 年 12 月 23 日钟培金与张祝林、陈赛凤及深发工艺家私（深圳）

有限公司签订了《担保借款合同》。 

开源证券查阅了深发红木 2017 年 10 月 27 日、2018 年 5 月 7 日、2019 年 8

月 16 日、2020 年 4 月 14 日的《企业信用报告》，均未记载深发红木对本案所涉

借款的担保。 

开源证券查阅了深发红木工商档案、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并查阅了深

发红木的全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材料，均未审议该对外担保事项。 

根据 2017 年 12 月 25 日，深发红木出具的《关于公司资源不存在被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占用、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企业提供担保的声明》，及 2018 年 5 月 7 日，深发红木控股股东深圳艺深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祝林、陈赛凤、林佩伶出具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关于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事项的承诺函》，深发红木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主办券商在推荐深发红木挂牌并持续督导期间，已履行必要的核查程序，但

深发红木未向主办券商提供真实、完整的信息，未如实告知主办券商对外担保情

况。 

主办券商已经履行对深发红木的推荐挂牌及持续督导义务，不断的督促深发红木

履行对外担保审议程序和披露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信息披露规则》规定，深发红木可能会被全国股转公司采取口头警示、约见

谈话、要求提交书面承诺、出具警示函、责令改正、要求公开更正、澄清或说明

等自律监管措施。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与深发红木多次联系，履行对深发红木的持续

督导义务，督促深发红木尽快完成年报编制和信息披露工作，并告知公司未及时

披露定期报告和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将面临的风险。同时，主办券商将继续

关注公司相关重大事项情况，督促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提示相关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深发红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出具的《关于公司资源不存在被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占用、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

业提供担保的声明》。 

2018 年 5 月 7 日，深发红木控股股东深圳艺深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张祝林、陈赛凤、林佩伶出具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对外担保及资

金占用事项的承诺函》，深发红木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深发红木 2017 年 10 月 27 日、2018 年 5 月 7 日、2019 年 8 月 16 日、2020 年 4

月 14 日的《企业信用报告》 

 

 

 

 

开源证券  

2020年 5月 19日  


